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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区第十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第097号
建议的答复
于明梅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提升新建小区交付验收标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配建充电桩、充电棚，并抓好交付验收
对于新建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我单位和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即墨规划分局按照《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岛市即墨区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青政办字〔2024〕26号）、《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青岛市即墨区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即政办字〔2024〕22号）确定的职责划分，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即墨规划分局牵头根据《青岛市市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及规划导则》和《青岛市建设工程规划核实与土地核验技术规定》等规定，严格新建居住项目规划审批管理，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纳入项目配套，明确布局和配建比。我单位配合其做好相关监管工作，牵头指导镇街、物业服务企业完善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镇街负责组织协调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征求小区业主意见，选定停放充电设施建设位置，并积极协助配合充电设施安装运营单位实施安装建设，按程序加快推进建设。
　　二、关于预留垃圾集中收集点，并抓好交付验收
　　一是明确建设条件。根据青岛市《关于进一步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等设施设置工作的通知》（青城管〔2021〕124号）、《青岛市市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及规划导则》等文件要求，在土地使用权出让环节提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条件，明确居住小区生活垃圾收集站点建设要求。
　　二是提供建设指导服务。参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50337-2018）、《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和《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179-2012）等相关标准，在设计、建设过程中提供建设指导服务，编写《即墨区建设项目环卫配套竣工验收明白纸》，通过书面回复意见、面对面指导等方式为建设单位明确设置要求，根据小区实际情况提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建议，督促建设单位按照标准配备生活垃圾分类设施，从源头保障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布局合理、规模达标。
　　三是严格现场验收。对新建居民小区配套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逐一实施现场验收，对未按要求建设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的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完成后进行现场复验，对未达到建设要求的不予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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